
  关于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维护学院安全稳定的安排意见 
根据国家教育部和吉林省教育厅最近关于各级各类学校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和维护高校稳定工作的一系列紧急电报、文件精神，经学院领导研究决定，全院各单位、各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按照上级的安排部署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全面开展安全稳定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
各单位、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迅速行动起来，从5月5日到12日，立即开展以下五项排查、整治：一是治安隐患的排查、整治。对各校区门卫、宿舍、食堂、办公楼、围墙、栅栏及校园周边环境、以及计算机房、图书馆、实验室、演练场等重要部位的安全隐患和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全面、认真进行排查、整治；二是对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重点排查整治消防设施、应急照明、指示标志、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电线路、电气设备、宿舍动火用电等方面的安全隐患；三是对全院重要设施设备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重点排查、整治锅炉、燃气、水、电、油等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存放设施、房屋建筑等设施的状态以及管理、使用、维护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四是对师生员工中矛盾纠纷和关注热点问题等情况的排查，及时掌握思想动态并加强心理疏导，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纠纷；五是对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全院机动车辆是否按时检验合格、是否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测、维护和保养，驾驶人员是否存在违规驾驶等情况。对以上排查出的隐患，各单位、各部门要立即采取整改措施，迅速整改到位，切实消除隐患，并把排查整治情况书面报安全保卫处。
二、进一步严格学院内部安全管理。
1、严格校门安全管理。严格执行外来人员和车辆出入校门登记制度。门卫人员要严控外来人员进校。对到校办事或看望学生的外来人员，要认真进行登记，对其登记的表格项目栏要经过认真确认，填写无缺项、汽车牌号准确无误后方可允许进校。其他闲杂人员一律不准进校。
2、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工作管理。安全保卫处要加强对各校区的昼夜巡逻，巡逻人员要配备必要的警用防御器材，严防严控外来不法人员侵入校园。要建立健全警校联动机制，安全保卫处要积极主动与公安部门沟通联系，争取指导帮助，如遇有紧急情况，要在第一时间向公安部门报告，取得支持，杜绝侵害师生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要经常性地开展清查和收缴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工作。要加强对安全防控系统的检查和维护，确保摄像监视系统和红外线报警系统设施的正常运行和良好使用状态。
3、进一步加强饮食卫生安全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餐料采购环节的管理和食堂库房、食品加工间、售饭台、饮用水源的管理，杜绝不法人员投毒和因食品腐烂变质而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确保师生员工饮食卫生绝对安全。要切实加强餐饮管理，降低饭菜成本，提高饭菜质量，确保安全卫生，杜绝因伙食问题而导致的学生群体事件发生。
4、进一步加强值班工作管理。严格执行学院领导带班、各校区干部总值班、保卫人员值班、学工干部值班和后勤维修人员值班制度。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值班岗位的监督检查，对无故漏岗、迟到早退和值班中途离岗人员要给予批评教育，并按照学院奖惩办法规定进行经济处罚。对因不履行值班人员职责、导致各种安全事故发生、造成不良后果的人员，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并严肃处理。
三、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安全管理教育。
1、各系要在“五、一”节开学后、五月十二日前，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安全专题教育课等形式，普遍组织学生开展一次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法纪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2、各级党团组织、全体学工干部和辅导员、班主任要认真落实“三进”（辅导员、班主任进宿舍、进食堂、进课堂）、“三项谈心”（做好与学生谈思想、谈学习、谈生活）和“三个关注”（关注违规违纪学生、关注思想状况不稳定的学生、关注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要求，切实掌握思想动态，摸准思想脉搏，采取有针对性地措施，特别是对心理状况不稳定的学生、违规违纪学生的教育和处理，要讲究方式方法，防止简单化倾向，多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加强心理疏导。各系辅导员、班主任要建立健全与学生家长的联系沟通机制，形成对学生安全管理的联动模式，把工作做在问题发生之前，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坚决杜绝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发生。
3、加强对提前离校就业、实习学生的管理，严格控制开展大型集体活动。各系要组织班主任和指导教师，对提前离校就业、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定期联系、定期检查、跟踪管理，并将教育、联系、检查的情况记录在案，确保学生实习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根据教育厅要求，原则上不组织学生大规模的校外活动。如必须组织校外大型活动，要事先请示学院同意，并由主办部门制定安全应急预案、明确责任人，确保学生绝对安全。要做好07级毕业生离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学历证书即时注册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使毕业生能够按时毕业、顺利就业、安稳离校。
四、进一步落实校园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制。

1、要认真落实学院党委2010年1号文件要求，重申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稳定第一责任人，继续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将安全稳定责任从上到下层层分解，逐级负责，落实到人头。

2、学院各系统要以部门为单位，强化安全稳定工作的监督检查。哪个单位、部门发生问题，将按照责任状严明奖惩，追究责任。
3、畅通信息渠道，加强信息反馈。各单位、各部门对涉安涉稳的重要情况，要立即及时上报，不得迟报、瞒报、漏报，确保信息渠道畅通无阻、反馈灵敏。安全保卫处要按照省厅要求，认真做好全院安全稳定工作的综合、统筹、协调和信息管理工作，及时做好向省教育厅报告安全稳定情况的日报和月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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